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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

称《修八》)的规定，“非法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

质①是污染环境罪可选择的实行行为，当行为人以处

置有害物质的方式犯本罪时，便构成处置型污染环

境罪。由于《修八》修改《刑法》第 338条时，删除了

“处置”有害物质的指向——向土地、水体、大气，以

至于被误解为对“处置”有害物质“不再作具体指向

方面的要求”。②特别是《修八》“降低了犯罪构成的

门槛”，③不再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作为污染

环境罪的必备条件，④再加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分别于 2013年、2016年发布了《关于办理

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本文

将2013年和2016年的司法解释分别简称为《2013年
解释》和《2016年解释》)，将几类尚未造成污染环境

事故的非法处置有害物质行为解释为“严重污染环

境”，使许多学者认为本罪被修正为行为犯⑤或危险

犯。⑥受此影响，司法实践对非法处置行为⑦的认定

出现了值得警惕的倾向：将形式上符合污染环境罪

的司法解释，但实质上并未达到严重污染的程度、甚

至尚未把有害物质置于外部生态环境的非法处置行

为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进而认定为处置型污染

环境罪。但是，这种做法是否契合刑法规定污染环

境罪所保护的法益？此外，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解释

有多处使用了“处置”，但却没有对其含义进行解释，

污染环境罪中“处置”行为的司法误区与

合目的性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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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污染环境罪既是结果犯，也是实害犯。然而，司法解释却将某些尚未

污染环境质量以及污染未达到严重程度的非法处置行为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受此影响，部分司法实践将

以上两种情形的非法处置行为认定为污染环境罪。应当以保护法益指导非法处置行为的解释与认定。以人

本主义法益观为立场，宜将污染环境罪的法益限定为对人身、财产权益以及生产生活秩序具有重大影响的环

境利益。非法“处置”是指非法利用或处理有害物质，使有害物质置于外部环境，并侵犯对人身、财产权益以及

生产生活秩序具有重大影响的环境利益的行为，对其认定时，应当判断处置行为是否导致有害物质置于外部

生态环境，以及是否达到侵犯或威胁人身、财产权益以及生产生活秩序的程度，只有齐备上述两个条件，才能

对处置型污染环境罪作出肯定性的认定。我国现有的环境质量评价标准为上述两个条件的判定提供了可操

作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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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的实质含义是什么？其构成处置型污染环境

罪的认定标准是什么？以上疑问事关能否对非法处

置行为作出精准的认定，本文对此展开讨论。

一、司法解释对非法“处置”行为的误解

在我国，司法解释具有指引司法认定的功能，欲

全面评述司法实践对非法处置行为的认定，有必要

梳理司法解释对相关问题的解释。纵观《2016年解

释》，有8个条文共有17处使用的“处置”涉及非法处

置行为，其中，第 4条第 3项第 1个“处置”和第 17条
第 4款的“处置”是指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第 8条第 2
个“处置”是指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不涉及本

罪的认定，故对这3个“处置”不予讨论，其余14处涉

及非法处置行为的条款有以下特点：

其一，将在特定地点非法处置有害物质解释为

“严重污染环境”。比如，《2016年解释》第1条第1项
将“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

毒物质”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其二，将非法处置

有害物质达到一定重量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比

如，《2016年解释》第 1条第 2项将非法“处置危险废

物3吨以上”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其三，将在一

定期间内受过行政处罚后又非法处置有害物质解释

为“严重污染环境”。比如，《2016年解释》第1条第6
项将“2年内违规处置有毒有害物质受过2次以上行

政处罚又违规处置的”，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其

四，将非法处置有害物质而违法所得达到一定数额

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比如，《2016年解释》第 1
条第9项将非法处置有害物质而违法所得30万元以

上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其五，将行政机关应对

非法处置有害物质所采取的行政应急措施达到一定

规模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比如，《2016年解释》

第1条第11项、第14项分别将非法处置有害物质“致

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 12小时以

上”以及“致使疏散、转移群众 5000人以上”解释为

“严重污染环境”。⑧其六，将非法排放、倾倒、处置有

害物质解释为相同的入罪数额。比如，《2016年解

释》第 1条第 2项将“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

三吨以上”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实际上是将非法

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解释为相同的入罪数额，

即“3吨以上危险废物”。

不难发现，在司法解释的视野中，似乎坚持如下

立论：(1)只要非法处置有害物质发生在特定地点或

达到一定数量、2年内受过2次行政处罚后又非法处

置有害物质、非法处置有害物质而违法所得达到一

定数额或行政机关采取的行政应急措施达到一定规

模就会“严重污染环境”；(2)排放、倾倒、处置相同重

量的有害物质对环境质量造成的污染程度相同。但

是，如果非法处置X吨有害物质存在没有污染环境

质量或虽有污染但尚未达到“严重污染”的程度，或

者处置与排放、倾倒相同重量的有害物质相比，处置

行为对环境质量污染的程度小于前两者，那么，上述

解释就难言正确。

从实践中看，行为人非法处置有害物质主要是

为了提取有价值的材料或燃料，⑨以获取经济利益。

所以，实践中的非法处置行为，多数是对有害物质进

行二次利用的行为。那么，根据行为人对有害物质

的利用程度，非法处置X吨有害物质可能有如下三

种不同的结果：

其一，将X吨有害物质置于外部生态环境。此

种情况仍然维持有害物质原有的危害性，并最终将

X吨有害物质置于外部生态环境。其二，置于外部

生态环境的有害物质少于X吨。此种情况实现了有

害物质的减量化，即通过从有害物质中提取有价值

的材料或者将有害物质循环利用，使其数量有所减

少，最终使置于外部生态环境的有害物质的危害性

有所降低。比如，废电路板属于危险废物，⑩甲没有

危险废物经营资质，从收购的废旧电子产品中拆解

出3吨废电路板，并将金、银含量较高的元器件予以

拆解，将拆解的元器件及剩余的电路板分类出售给

有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加工企业，此部分被循环利

用，实现了有害物质的减量化。其三，没有将有害物

质置于外部生态环境。此种情况实现了有害物质无

害化，即通过合理的操作或一系列化学反应，使有害

物质变为无害物质，或者将全部有害物质实现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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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循环利用，客观上实现了有害物质的无害化。

此种情形最终并没有将有害物质置于外部生态环

境。比如，实践中，有些企业虽然没有取得处置危险

物质经营资质，但其在客观上具有处理、利用危险废

物的能力，其处置危险物质有可能实现有害物质无

害化。

根据非法处置有害物质的上述三种不同结果，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由于污染环境是指“人类直接或者间接地

向环境排放超过其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者能量，从而

使环境的质量降低，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态系统

和财产造成不利影响的现象”，这意味着，污染环境

质量的前提条件是将有害物质置于外部生态环境，

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在上述三种结果中，第三种

没有将有害物质置于外部生态环境，并没有污染环

境质量，更谈不上对环境质量的污染达到严重的程

度；第二种情况实现了有害物质的减量化，如果最终

置于外部生态环境的有害物质的量较少，没有严重

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仍然存在的对环境质量的污

染达不到严重的程度。可见，非法处置X吨有害物

质既存在没有污染环境质量的情况，也存在虽然污

染了环境质量，但尚达不到“严重污染”程度的情形，

在此情况下，即使非法处置有害物质符合《2016年解

释》规定的达到“3吨以上”、发生在“饮用水水源一级

保护区”、“2年内违规处置有毒有害物质受过2次以

上行政处罚又违规处置的”、“违法所得三十万元以

上”、“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 12
小时以上”或者“致使疏散、转移群众5000人以上”，

也并不意味着必然污染环境质量或严重污染环境质

量，因此，《2016年解释》将它们解释为“严重污染环

境”，是不妥的。

第二，由于“排放是指将有害物质直接排入环境

的行为，倾倒是指将有害物质通过运载工具等转移

至他处排入环境的行为”，所以，非法排放、倾倒X
吨有害物质往往会使X吨有害物质置于外部生态环

境，但是，非法处置X吨有害物质既可能没有将有害

物质置于外部生态环境，也可能置于外部生态环境

的有害物质少于X吨，这说明，非法处置与排放、倾

倒相同数量有害物质对环境质量污染的程度并不相

同，那么《2016年解释》将非法处置与排放、倾倒有害

物质解释为相同的入罪数额，无异于将具有不同法

益侵害程度的行为同等对待，因而是不合理的。

《2016年解释》误解非法处置行为的根源何在？

一一审视其对非法处置行为解释的上述6个特点，其

共同之处是，从处置有害物质的特定地点与数量、此

前受过行政处罚的次数、违法所得的数额以及行政

应急措施的规模等外在的形式特征解释非法处置行

为是否“严重污染环境”，缺失从实质上解释非法处

置行为是否将有害物质置于外部环境、是否超过环

境的自净能力、是否实质上污染了环境质量以及污

染是否达到严重的程度。但是，只要处置行为最终

没有将有害物质置于外部环境，或者置于外部环境

的有害物质尚未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即使处置行

为在《2016年解释》规定的特定地点或者处置有害物

质的数量、此前受过行政处罚的次数、违法所得的数

额以及行政应急措施的规模无论多大、多高，都不必

然会使原本没有污染环境质量以及污染未达到严重

程度的情形变成“严重污染环境”。所以，《2016年解

释》误解非法处置行为的根源在于对其缺失污染环

境质量以及“严重”污染环境质量的实质解释。

众所周知，“司法解释是对法律文本的阐释，是

司法者在尊重立法原意的前提下对立法规定所做的

司法细化”，因此它不应当超出法律文本应有的含

义，更不能修改立法设置的构成要件要素，否则便是

对立法权的侵蚀。对非法处置行为缺失污染环境质

量以及“严重”污染环境质量的实质解释，其后果是

将部分没有超过环境自净能力、尚未污染环境质量

以及污染未达到严重程度的处置行为解释为“严重

污染环境”，这实际上等于废除了污染环境罪所要求

的要件——“严重污染环境”，严重违反了罪刑法定

原则。不仅如此，这也是刑法理论中将污染环境罪

理解为行为犯或危险犯的根源。其理由如下：

一方面，通说认为，行为犯是指“以法定犯罪行

为的完成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结果犯是指“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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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

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根据现行

《刑法》第338条的规定，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处置有害

物质的行为并不直接构成污染环境罪，只有达到了

“严重污染环境”的危害程度，才能以犯罪论处。由

于污染环境是指“人类直接或者间接地向环境排放

超过其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者能量，从而使环境的质

量降低”，所以，“严重污染环境”，就是使环境质量

显著降低。环境质量的显著降低是一种外在的变

化，这种变化当然是一种结果，并且属于污染环境罪

构成要件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污染环境罪的基本构

造是：非法排放、倾倒、处置行为+“严重污染环境”的

结果。因此，污染环境罪应当属于结果犯，而非行

为犯。

另一方面，一般认为，危险犯是指构成要件行为

的实行对法益产生紧迫的威胁即成立犯罪既遂的一

种犯罪形态，实害犯是指构成要件行为的实行对法

益产生现实性的侵害始成立既遂的一种犯罪形

态。由于本罪的法益是环境利益，不包括传统的人

类法益(下文予以论述)，又由于本罪的既遂不仅要求

有污染环境的行为，还需要出现“严重污染环境”的

结果，这一结果指环境质量出现了严重下降，当然意

味着环境利益法益已经遭受侵害，即本罪的既遂需

要环境利益法益遭受现实性的侵害，所以，本罪应当

属于实害犯，而非危险犯。

由此可见，本罪既是结果犯，也是实害犯。据

此，凡是司法解释将污染环境罪解释为行为犯或危

险犯的条款，都是对《刑法》第338条的误解。然而，

根据《2016年解释》第1条第1、2、6、9、11、14项，只要

非法处置有害物质是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2年内违规处置有毒有害

物质受过2次以上行政处罚又违规处置的”“违法所

得三十万元以上”“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取水中断 12小时以上”或者“致使疏散、转移群众

5000人以上”，即使环境质量的污染未达到严重的程

度，甚至尚未将有害物质置于外部生态环境，仍然可

以以污染环境罪论处。这就意味着，上述情形即使

没有“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甚至没有污染环境质

量的危害结果，仍然可以成立污染环境罪的既遂形

态，按照上述解释，处置型污染环境罪的基本构造，

由非法处置行为+“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变成了单

一的非法处置行为，进而，处置型污染环境罪由结果

犯变成了行为犯。此外，根据上述《2016年解释》的

规定，非法处置行为即使没有将有害物质置于外部

环境，没有现实侵犯环境质量法益，也可以成立污染

环境罪的既遂形态，由此，处置型污染环境罪由实害

犯变成了危险犯，这种解释在实质上修改了污染环

境罪的犯罪构成及其既遂形态。笔者将《2013年解

释》和《2016年解释》作了详细对比后发现，《2013年
解释》第 1条第 1、2、5、6、10项分别与《2016年解释》

第 1条第 1、2、6、11、14项完全相同，可以说，其对非

法处置行为的解释同样存在《2016年解释》的上述

缺陷。

二、司法实践对非法“处置”行为的误判

如前所述，实践中的非法处置行为并非均导致

有害物质被置于外部生态环境，因而并非一概污染

环境质量，然而，司法实践受司法解释的影响，对非

法处置行为进行认定时，往往从形式上判定，只要行

为人客观上非法处置行为发生在特定地点或达到一

定数量，就认定属于“严重污染环境”而作出污染环

境罪的判决，缺失污染环境质量以及“严重”污染环

境质量的实质判定。试看两则实例。

[案例 1]杨某某开办废旧塑料加工点，从事废旧

塑料加工处置，其收购的废旧塑料中含有一次性输

液器等医疗废物，其对医疗废物进行分拣，再将医疗

废物和其他性质相近的废旧材料一起进行破碎加

工，然后将破碎的废料出售。2013年8月，公安机关

对加工点现场勘查时发现存有290斤一次性输液器

等医疗废物尚未处置破碎。法院审理后认为，杨某

某违反环境管理法规，在新乐市沙河地下水一级水

源保护区范围内处置医疗废弃物，严重污染环境，判

处其犯污染环境罪。

[案例2]2014年10月至2015年4月，白某林在未

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从吴某琴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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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沾染有矿物油、涂料废物及废有机溶剂等物的废

旧包装桶，并雇佣工人清洗或者切割后出售。对于

清洗废旧包装桶产生的废水，通过铺设的管道排放

至外环境。据查，吴某琴先后向白某林出售沾染有

润滑油的废旧包装桶共计 50.5吨。一审判决认为，

白某林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严重污染环

境，吴某琴明知白某林无经营许可证，向其提供危

险废物，与白某林构成共同犯罪，判决二人犯污染环

境罪。

关于案例1，杨某某将加工处置后的一次性输液

器等医疗废物贩卖给他人后，该医疗废物一般用来

做生产其他产品的原料，所以，此环节可能会诱发产

品质量不合格，甚至会危害生命与身体健康，但一般

不会污染环境质量。本案可能污染环境质量的环节

在于加工处置医疗废物，在实践中，此环节可能存在

将有毒物质置于外部环境和没有置于外部环境两种

情况，如果没有置于外部环境，就不可能使环境质量

恶化，此时，其非法处置行为虽然可能构成非法经营

罪等其他犯罪，但是，由于没有污染环境质量，因而

不可能构成污染环境罪。然而，判决书并没有分析、

查证杨某某加工处置医疗废物时，是否将有毒物质

置于外部生态环境，即是否被置于大地、水体等环境

资源要素中，而是简单地根据杨某某在一级水源保

护区范围内处置医疗废弃物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

“严重污染环境”，遂作出污染环境罪的判决。这存

在疑问，因为，众所周知，刑事处罚涉及对重大权益

的剥夺，所以，刑事判决的证明标准排斥民事判决所

采取的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或高度盖然性证明

标准，而是要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

疑。本案并不能排除杨某某因将有毒物质置于外

部环境而没有污染环境质量，在没有排除这种可能

的情况下作出污染环境罪的判决，其合理性值得

怀疑。

关于案例2，法院虽然查证行为人将处置危险废

物产生的废水“通过铺设的管道排放至外环境”，但

是并没有查证排放的废水是否超标以及超标的倍

数。这存在疑问，根据2016年《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处置沾染有矿物油、涂料废物及废有机溶剂包装桶

产生的废水并不是危险废物，可以视为污染物，那

么，本案处置危险废物产生的废水可能存在两种情

况，即超过或没有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若没有超

标的，不能认定为污染了环境质量；即使超标了，也

要看超标了多少倍，没有超过一定倍数，就达不到使

环境质量显著下降或严重恶化的程度，就不能认定

为符合本罪所要求的“严重污染环境”。比如，《2016
年解释》第1条第4项规定，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含

镍……钴的污染物，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十倍以上

的”，才属于“严重污染环境”，这说明，非法排放、倾

倒、处置上述污染物即使超标了，但只要不超过污染

物排放标准的十倍，就不属于“严重污染环境”。可

见，该案判决仍然回避了行为人处置危险废物是否

实质上污染了环境质量以及污染是否达到严重的

程度。

以上两个案例的判决思路共同之处是，对非法

处置行为进行认定时，往往从形式上判定，只要行为

人在司法解释规定的特定地点非法处置有害物质，

或者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总量达到了3吨以上，就认定

属于“严重污染环境”而作出污染环境罪的判决，至

于处置行为是否将有害物质置于外部生态环境，是

否实质上污染了环境质量，是否使环境质量严重恶

化，却不给予任何的分析与查证。并且，上述案例 2
被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6年 12月 26日在其官方网站

公布，作为环境污染犯罪的典型案例供各级法院参

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判决思路被最高司法机关

认可。

众所周知，任何犯罪都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

行为，非法处置行为作为污染环境罪的实行行为，其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体现在《刑法》第338条规定的“严

重污染环境”，据此，污染环境罪的“非法处置”一定

是“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反之，如果某种行为没有

污染环境质量，或者虽有污染但没有使环境质量显

著下降或严重恶化，就不能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的行为，进而不能认定为污染环境罪。如前所述，只

有将有害物质直接或者间接地置于外部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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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才能导致环境的污染，使其质量恶化，那么，非法

处置行为要达到“严重污染环境”，就必须存在有害

物质被直接或间接地置于外部生态环境，并且明显

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否则，就达不到使环境质量严

重恶化的程度，从而达不到“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

就构不成污染环境罪。但是，当前的司法实践在认

定非法处置行为时，并不考虑非法处置行为是否最

终将有害物质置于外部生态环境，更不考虑对环境

质量的污染是否达到了“严重污染”的程度，而是仅

仅形式上查证非法处置行为发生在司法解释规定的

特定地点，或者非法处置有害物质的数量达到一定

标准，就认定属于“严重污染环境”而作出污染环境

罪的判决。这种缺失污染环境质量以及“严重”污染

环境质量实质判定的倾向难免将尚未污染环境质量

以及污染未达到严重程度的非法处置行为认定为

犯罪。

事实上，上述形式化的认定倾向远不止于本文

列举的案例，有学者曾对 1322份污染环境罪刑事判

决做过实证调研，得出的结论是“97%以上的案件均

为行为犯”。以行为犯为指引的裁判，就意味着只

要有证据证明存在司法解释所列举的非法处置行

为，无须额外考证行为是否实际导致污染环境质量

以及“严重”污染环境质量的结果，即可认定为污染

环境罪，同样会造成将形式上符合司法解释而实质

上尚未污染环境质量以及污染未达到严重程度的情

形认定为污染环境罪。

三、非法“处置”行为的合目的性解读

既然对非法处置行为缺失实质判定容易诱发将

形式上符合司法解释而实质上没有“严重污染环境”

的情形认定为污染环境罪，那么，为了避免此种风

险，就应当对非法处置行为进行实质解释与判定。

由于“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每个不法构成要

件均有其要保护的法益”，因此，刑法理论与实践对

行为要件的解释与认定就必须受法益保护目的的指

导和制约，使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确实侵犯了刑法

规定的该犯罪所要保护的法益，从而使刑法规定该

犯罪的目的得以实现。非法“处置”有害物质是处

置型污染环境罪的实行行为，只有在法益保护目的

的指导与制约下对其予以实质解释与判定，避免从

客观、外在方面进行形式的解读，才能防止将尚未污

染环境质量以及污染未达到严重程度的非法处置行

为以犯罪论处，才能使认定的结论符合刑法规定本

罪所追求的法益保护目的。

关于刑法规定污染环境罪所保护的法益，理论

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环境管理秩序或

环境保护制度；有的认为是环境权、环境法益或

“生态学上的环境及其他环境利益”，可将其简称为

“环境法益说”；有的认为是“环境安全”；有的认为

是生态法益；有的认为是生态学的环境和人的生

命、身体机能与财产等相关的利益，可称之为“多元

法益论”。

在评析上述众说纷纭的观点之前，需要厘清界

定法益内容的标准。科学合理界定具体犯罪的法益

内容，不仅仅在于揭示犯罪的本质，更重要的是能够

发挥法益的解释论机能，即用法益的内容指导构成

要件的解释与认定。如果对某一具体犯罪法益内容

的界定无法指引该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与认定，那么，

这种界定就难言合理。

首先，关于“环境管理秩序或环境保护制度说”，

实践中，虽然有些行为违反了环境管理秩序或环境

保护制度，但如果没有污染环境，就不能将其认定为

污染环境罪。比如，甲非法收购、拆解废旧电路板

120吨，将拆解的材料全部转卖给有资质的回收加工

厂。甲虽然违反了环境管理秩序和国家环境保护制

度，客观上非法处置3吨以上的危险物质，但其并没

有将危险物质置于外部生态环境，实质上并没有污

染环境，就不能认定为污染环境罪。可见，“环境管

理秩序或环境保护制度说”的重大缺陷在于难以发

挥法益的解释论机能指引污染环境罪的解释与认

定，使本罪的法益丧失了解释论机能。其次，“环境

法益说”“环境安全说”和“生态法益说”都主张环境

权益是污染环境罪保护法益的核心内容，但时至今

日，学界“对何谓环境权这一基本概念尚未形成共

识”，其“在内涵、外延、主体以及性质上尚存模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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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事实上，环境权益内容繁杂多样，比如，关

于本罪的环境权益是否包含安宁享受权、欣赏历史

建筑的权利，并无定论。如果以一个内涵不清、外延

不明的法益指引污染环境罪的解释与认定，难免使

本罪的司法适用陷入混乱，从而丧失了法益解释论

机能应有的功能。最后，“多元法益论”不符合我国

现行《刑法》关于污染环境罪的规定。根据《刑法》第

338条的规定，即使污染环境的行为没有侵犯生命、

身体、健康等传统的人类法益，只要达到“严重污染

环境”的程度就可以成立污染环境罪，既然如此，生

命、身体健康、财产等传统的人类法益就不是本罪的

法益。

本文认为，对具体犯罪法益内容的界定，最基本

的依据就是刑法规范设定的罪状。从《修八》之后污

染环境罪的罪状表述看，“严重污染环境”是本罪的

构成要素，行为指向也是环境，据此，“‘环境’本身成

了犯罪的对象，标志着环境法益成了中国环境刑法

立法的基石”。因此，本罪侵犯的法益原则上是环

境利益，但是，如前所述，鉴于环境利益的内容繁杂

多样，为了防止因内涵不清、外延不明而消解法益解

释论机能的风险，应当对环境利益给予一定的限

定。法益之所以能够指引构成要件的解释以及指引

客观事实是否符合犯罪构成的判定，是因为法益揭

示了犯罪的本质。比如，抢劫罪的法益是财产权与

人身权益，正是在该法益的指引下，司法实践将侵犯

人身权益的飞车抢夺认定为抢劫罪，而将没有侵犯

人身权益的飞车抢夺认定为抢夺罪。我国刑法理论

通说认为，犯罪的本质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或严重

的法益侵害性，这里的危害性或侵害性是指对人或

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这说明，判断危害性的有无及

大小的“参照物”是人类及人类的利益。此外，一个

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保护环境法益的最终目的还是

为了保护人类及人类的利益”，所以，评价环境是否

污染的“参照物”也应当是当代及后代的人类及人类

的利益。据此，在环境犯罪的法益界定上，受到不少

学者拥护的“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并不符合客观事

实与人类社会的立法实践，进而言之，应当秉持人

本主义法益观。人本主义法益观提倡法益内容的界

定及范围的取舍应当以人或人类社会的福祉为参

照。因为一般认为，法益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生活

利益”，由于生活利益的主体是人，因此，确切地说，

法益“就是指在刑法上所要保护的人类利益”。并

且，近代以来，刑法以保障自由为价值诉求，在此理

念下，“刑法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保护‘人’的利益，故

只有人的利益才能称为法益”，刑法所保护的法益，

“必须以人类之生活需要为立足点”。

基于人本主义法益观的立场，环境利益不是指

一切环境利益，而是指对人类具有较大影响的环境

利益。对人类社会而言，生存是人类社会存续的根

基，“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生存权与发展

权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是至关重要的权利，可以说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众所周知，对生存

权与发展权具有重大影响的是人身、财产权益以及

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那么，对人身、财产权益以及

生产生活秩序具有重大影响的环境利益就是对人类

具有较大影响的环境利益。据此，应当将污染环境

罪的法益界定为对人身、财产权益以及生产生活秩

序具有重大影响的环境利益。关于其内容，为了避

免列举容易导致不周延的缺陷，可以采取结果为导

向的逆向思维进行界定，即若对某些环境利益的破

坏，会侵犯或威胁人身、财产权益以及生产生活秩

序，则此种环境利益就属于对人身、财产权益以及生

产生活秩序具有重大影响的环境利益。根据当今的

科学技术水平以及社会生活经验，不仅司法人员，甚

至一般公民都能对人身、财产权益以及生产生活秩

序具有重大影响的环境利益作出大体上的判断，这

就使得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内涵清楚、外延明确，有利

于发挥法益的解释论机能来指引本罪的司法认定。

既然污染环境罪的法益是对人身、财产权益以

及生产生活秩序具有重大影响的环境利益(以下简

称为“重大环境利益”)，那么，作为本罪实行行为的

非法“处置”行为，就需要达到现实地侵犯“重大环境

利益”的程度，不得将没有现实地侵犯“重大环境利

益”的行为解释为“处置”。据此，污染环境罪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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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是指侵犯对人身、财产权益以及生产生活秩序具

有重大影响的环境利益的行为。但是，除了非法“处

置”，污染环境罪的另外两种实行行为，即非法“排

放、倾倒”也是侵犯“重大环境利益”的行为。为了使

非法“处置”与非法“排放、倾倒”区分开来，有必要对

三者的行为特征予以辨析。

《现代汉语词典》将排放解释为“排出(废气、废

水、废渣)”，在实践中，行为人往往不需要利用运载

工具将有害物质转运他处，而是通过管道、渗井等介

质将有害物质直接排出于外部环境，故排放的行为

特征是将有害物质直接排入外部环境。《现代汉语词

典》将倾倒解释为“倒转或倾斜容器使里面的东西全

部倒出来”，在实践中，由于行为人不可能将有害物

质倾倒在自己的经营场所内部，而是要倾倒于外部，

这往往需要使用运载工具，故倾倒的行为特征是将

有害物质通过运载工具转移至他处而排入外部环

境。《现代汉语词典》将处置解释为“处理”，此外，在

实践中，处置还存在对有害物质进行二次利用的情

况，这就意味着，实践中的处置包括处理和利用有害

物质两种情况，据此，处置的行为特征是对有害物质

进行利用或处理。

由于污染环境罪的“排放、倾倒、处置”是侵犯

“重大环境利益”的行为，结合“排放、倾倒、处置”的

行为特征，本罪的非法“排放”是指违反国家规定，通

过管道、渗井等介质将有害物质直接排出于外部环

境，侵犯“重大环境利益”的行为；非法“倾倒”是指通

过运载工具将有害物质违规转移至他处而排入外部

环境，侵犯“重大环境利益”的行为；非法“处置”是指

对有害物质进行违规利用或处理，并导致有害物质

置于外部环境，侵犯“重大环境利益”的行为。

上述“处置”行为的实质含义是根据保护法益作

出的概括性诠释，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为了增强其认

定的规范性与可操作性，有必要讨论其认定标准，即

如何判断非法处置行为是否现实地侵犯了“重大环

境利益”？对此，需要结合处置有害物质的实际情况

进行实质判断。

如前所述，非法“处置”X吨有害物质一共有三

种结果：(1)将X吨有害物质置于外部生态环境；(2)置
于外部生态环境的有害物质少于X吨；(3)没有将有

害物质置于外部生态环境。最后一种结果并没有将

有害物质置入生态环境系统，就不可能侵犯“重大环

境利益”，前两种虽然将有害物质置于生态环境系

统，但如果量较少，也很难现实地侵犯“重大环境利

益”，这就需要对处置有害物质所达到的危害程度予

以限定，这正是司法解释某些条款在解释“严重污染

环境”时强调非法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要达到

一定数量或置于外部环境的污染物要超过一定倍数

的内在原因。笔者认为，在对处置有害物质所达到

的危害程度予以限定时，仍然可以采取结果为导向

的逆向思维进行限定，即将其限定为，导致有害物质

置于外部生态环境，并达到侵犯或威胁人身、财产权

益以及生产生活秩序的程度。因为，如果处置行为

现实地侵犯了人身、财产权益以及生产生活秩序，当

然能够说明其置于生态环境的有害物质已经远远超

过其自净能力，就达到了污染环境罪所要求的“严重

污染环境”；但是，即使处置行为并没有现实地侵犯

人身、财产权益以及生产生活秩序，只要足以威胁人

身、财产权益以及生产生活秩序，仍然能够说明其置

于生态环境的有害物质已经远远超过其自净能力，

达到了污染环境罪所要求的“严重污染环境”。反

之，如果处置行为置于生态环境的有害物质既未侵

犯、也未威胁人身、财产权益以及生产生活秩序，就

很难说侵犯了“重大环境利益”。据此，污染环境罪

的非法“处置”要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将有害物质置

于外部生态环境，第二，达到侵犯或威胁人身、财产

权益以及生产生活秩序的程度。

上述两个条件的判定不仅具有上述法教义学上

的根据，而且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因为我

国现有的环境质量评价标准为其判定提供了可操作

的标准。具体而言，当前，我国已初步形成涵盖水、

大气、土壤、声环境等一系列环境质量标准体系，上

述环境质量标准均规定了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以

及保障人体健康的限制值，为司法人员判断环境质

量的污染程度以及是否达到侵犯或威胁人身、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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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以及生产生活秩序的程度提供了识别标准，司

法人员可以根据这些标准作出可靠的判断。

根据上述两个条件，司法人员在认定非法处置

行为时，不能仅仅根据行为人具有司法解释规定的、

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的非法处置情形，就以

污染环境罪论处，而是尚需对处置行为是否存在将

有害物质置于外部生态环境，以及是否威胁了人身、

财产权益以及生产生活秩序的情况，只有齐备上述

两个条件，才能对处置型污染环境罪作出肯定性的

认定。若是这样，就能避免将形式上符合司法解释，

但实质上尚未污染环境质量以及污染未达到严重程

度的非法处置行为认定为污染环境罪，从而使认定

结论符合刑法规定本罪所追求的法益保护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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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陈洪兵：《解释论视野下的污染环境罪》，《政治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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